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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96）

終止有關提供技術服務
之持續關連交易

謹此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五日所刊發之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
涉及津川金屬根據服務協議向偉祿環保日本（現為本公司間接擁有55.1%實際權
益之附屬公司）提供技術服務之持續關連交易。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七日，偉祿環保日本根據服務協議之條款向津川金屬發出
通知以提早終止服務協議，自二零二一年九月一日起生效。

由於根據服務協議擬進行之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
交易，故終止服務協議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5條項下之公告規定。

謹此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五日所刊發之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服
務協議，據此，津川金屬同意向偉祿環保日本（現為本公司間接擁有55.1%實際權
益之附屬公司）提供技術服務，包括由41名工人加工及拆除廢料以及相關技術和
物流支援。根據服務協議之條款，服務協議涵蓋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五日至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包括首尾兩日）止期間，並可由任何一方透過向另一方發
出15日事先書面通知予以終止。除另有訂明者外，本公佈所用之詞彙與上述公佈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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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此公佈，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七日，偉祿環保日本根據服務協議之條款
向津川金屬發出通知以提早終止服務協議，自二零二一年九月一日起生效。終止
協議後，服務協議訂約雙方之所有權利和責任均會終止，且雙方均無權就服務協
議向另一方提出任何申索。

偉祿環保日本乃於二零一九年在日本大阪成立及開始經營廢料拆除、加工及買賣
業務。鑒於在招聘所需工人及為有關工人取得簽證批文耗時甚久，並為加快業務
發展，偉祿環保日本於二零二零年五月與津川金屬訂立服務協議。由於已在日本
建立營運及供應商網絡，偉祿環保日本現已發展至較大規模，有能力擴充其本身
團隊，並獨立物色分包商以應付其加工需要，而此預期將較服務協議項下之安排
更具成本效益，並能為偉祿環保日本提供更大靈活性。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認為，根據服務協議之條款提早終止服務協議乃於本集團之一般日常業務過程中
進行、屬公平合理及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並符合本集團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i)津川金屬主要於日本從事廢
料買賣及加工；及(ii)津川金屬由劉濤先生及李暢女士（其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
連人士之第三方）分別擁有60%及40%權益。由於劉濤先生控制偉祿環保日本之
10%權益並為其董事，津川金屬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於附屬公司層面之關連人士，
而根據服務協議擬進行之交易則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因此，終止服務協議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5條項下之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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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概無於服務協議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致使任何董事須就有
關終止服務協議及據此擬進行交易之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承董事會命
偉祿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林曉輝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七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執行董事為林曉輝博士、蘇嬌華女士及林曉東先生，而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余亮暉先生、方吉鑫先生及李珏博士。


